
关于通过劳务派遣形式安排

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相关工作

补充规定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通过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按比

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工作，切实保障残疾人和用工单位合法

权益，现将《关于通过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按比例就业

情况联网认证相关工作补充规定》正式公布，请各相关单位

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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